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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5日，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就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以来的抗

震救灾应急管理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开展了阶段性评估。大家一致认为，独特的地理环

境，使得中华民族一直处在与各种自然灾害抗争之中，正是这种抗争造就了我们永不屈

服的民族精神。我国政府在此次抗震救灾的表现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赞誉，在社会动员能

力、快速反应能力、信息公开程度、以人为本理念等方面表现出色。与此同时，大家围

绕目前的后续抗震救灾、中期的灾后恢复重建和长期的制度、体制建设等问题谏言献

策。 

  （一）建议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应全面启动专家会商机制，召集相关专家就抗震

救灾工作及时展开研讨和阶段性评估，并对随时产生的新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对抗震

救灾中的有关战略策略、方针政策涉及的关键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供国务院及有关方面决策参考，从而真正发挥专家组的作用，为抗震救灾

做贡献。 

  （二）做好后续救灾和善后恢复阶段长期奋战的准备工作，并首先恢复灾区本身的

灾害救助体系。由于灾区很多城镇和居民区域都被夷为平地，灾后的恢复重建工程巨

大，灾民在临时帐篷中可能要滞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地气候条件复杂，逐渐进入雨

季，后续的灾难救援和恢复重建一定是一个持久战。特别是此次灾害对当地的应急管理

系统直接造成了破坏，一些专业应急管理部门，尤其是民政部门的人员伤亡惨重，因此

迫切需要首先重视如何在救灾过程中以及灾后重建阶段及时修补应急体系断裂问题，加

快该体系自身的恢复重建进程。 

  （三）充分发挥已在救灾前线的专业心理救援专家对当地志愿者的培训作用，以便

在当地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心理干预队伍，以满足灾区群众大量的心理抚慰需要。并且可

以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制定工作机制，并组织社会力量建立心理抚慰基金，为灾后长期的

心理抚慰工作提供人力与资金保障。具体而言，第一，地震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对丧失

家庭成员的民众，尤其是地震中孤儿、孤残、孤老、丧失孩子的父母的心理抚慰工作需

要长期开展下去。第二，正在组织实施救援的专业心理救援队所能覆盖的范围有限、滞

留的时间有限，因此，需要及早组织当地的心理救援志愿者队伍，并请这些专家对他们

进行快速而有效的专业培训，便于灾后一对一心理抚慰工作的持续开展。第三，要充分

利用社会上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知名人士与基金组织，争取为灾后的心理抚慰与孤儿收养

等工作储备基金。 

  （四）充分研究此次地震会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造成的影响，提出应对措

施。第一，针对奥运火炬是否继续在四川传递的问题，建议相关部门不要再像前面那样

承诺一定继续举行，而应持“根据灾后恢复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或是否修改川内传

递路线”的态度，以树立中国政府以灾区恢复重建为重和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第二，可

以考虑与国际奥委会协商是否可以在奥运开幕式上或者其他有关环节中也设置默哀环

节。这尽管与奥运欢快的氛围不一致，但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从而可以让全世界的人

们一起悼念这次大灾难中的死难者。第三，应该考虑如何与国际奥委会各成员国和相关

体育组织沟通，通报有关信息，表明中国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勇气，展示我国继续办好奥

运会的信心，努力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五）充分研究建立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机制问题，提高巨灾风险应对能力。年初

冰雪灾害造成了1516.5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但由于没有巨灾保险体制，目前预计保险

公司仅可赔付35.19亿元。此次地震损失的最终评估结果尚未得出，但是财产险一般将

海啸、地震等巨灾风险列为除外责任条款，人身险一般不单独涉及地震内容，巨灾风险



 
的共担机制缺乏，最终影响恢复重建能力。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巨灾

保险制度，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与优惠，并通过再保险机制进行更广范围内的风险分

摊。鉴于此，第一，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尽快建立国家巨灾风险保险体

系，提高灾害应对的国家能力。第二，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通过财政拨

款、发行特定巨灾公债、社会资金、保险费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考虑充分利

用国内、国际再保险资源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市场机制，将巨灾风险在更

大的的范围内分散，使国家应对巨灾的基金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六）研究应急储备物资的战略规划问题，建立高效的综合性战略储备相关体系。

第一，政府要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全面结合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战争等公共需求，

继续建立适应各地需求的应急物资、战略物资储备库，丰富储备品种，为应急救援提供

快捷的保障。第二，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合

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形成政府、NGO与相关企业的战略物资储备联盟，保证

在巨灾时能够让这些企业及时生产并提供所需的应急物资，以大大降低有关的储备成

本、提高全民储备意识。 

  （七）提高社会捐款使用情况的透明度。第一，增加捐款资金信息透明度。通过民

政部、慈善组织等权威渠道对捐款的数量、来源渠道、投向、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公

示。第二，完善捐款使用情况的审计与评估机制。通过国家审计署审计、具有公信力的

国际审计机构等出具捐款绩效审计报告，保证善款善用。第三，根据以往捐赠中存在的

问题，对企业和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名人的捐助践诺情况、到位率进行监督，增强慈

善事业的可持续性。第四，反思我国传统的社会捐助方式和渠道，逐渐培育起我国健康

的募捐文化和理念。 

  （八）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积极探索改变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方面的传

统观念。现在临震预报很难，但我们可以更加重视发布一定区域的中长期地震预报，以

便让社会各方对所在区域未来可能的地震风险及早认知并自发采取相应的准备举措。如

果能比较准确地做临震预报，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天气预报的做法，对地震预测信息采

用“几率为百分之多少”的方式进行公示，或采取其他婉转的方式告知公众有关的临震风

险及自救互救知识。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我们防震减灾方面的脆弱性，也可以大大化解

我们政府的有关责任风险。 

  （九）需要加快紧急状态立法的进程。本次灾害后，我们已经是全国动员，全党动

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紧急行动起来！》，并且有军事力量的大规模介入。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紧急状态，我们

的《突发事件应对法》里面也有专门的规定条款，即当一般的应急预案不能解决问题的

时候，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种倾向是，把这种紧急状态等

同于戒严状态（注：其实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紧急状态，政府

又不去宣布，而是用党和政府号召的方式来代替。这从长远来讲并不规范。像这次大地

震，更加规范化的应对则是，国家完全可以宣布某些地区和行业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于

规范应用有关的动员权力和对付干扰行为的特别强制措施，以规范有效地抗震救灾和保

护人们群众和社会的利益。 

  （十）立足传统文化，根据现实需要，借鉴国际惯例，建立国家仪式制度，提高民

族凝聚力。此次地震灾害凸显我国作为礼仪之邦，在国家仪式制度上的缺位。我国古代

有着非常丰富的国家仪式制度，尤其是是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典制更是比较完善。当今

世界各国也将国家仪式作为激励国民精神的一个重要手段，形成了系统性的现代国家仪

式制度。我国应完善包括国家公祭、国葬、大典的举行及其规格；追悼日、庆典日的宣

布及其行为规范；国家勋誉的授予、颁布等国家行为在内的各项规定，形成系统的国家

仪式制度，以培养国民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精神。（转载于清华大学《危

机管理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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